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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整合及應用資訊科技的工作  
(立法會CB(1)491/09-10(01)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的

新立法會綜合大

樓工程監督小組

就在新立法會綜

合大樓整合及應

用資訊科技的工

作擬備的文件  
立法會 CB(1)94/09-10(07) 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添馬艦發展工程

擬備的文件 (背
景資料簡介 ))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介紹一項有關開立一

筆為數 99,017,600元的新承擔額的建議，該筆款項用

作推行在添馬艦新立法會綜合大樓整合及應用資訊

科技的工作。她表示，立法會現有的資訊科技基建於

1994年開始運作。雖然多年以來不斷增添新的項目，

但整套資訊科技基建日漸老化，不足以應付目前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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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需要。關於這方面，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
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於 2008年 12月批准聘請資訊科

技專家進行研究，為立法會擬定資訊系統策略計劃。

該項研究確定，在遷往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後，立法會

有需要建立新的資訊科技基建、轉化現有的應用系

統，以及裝設新的應用系統，以支援立法會事務運

作。此項建議所擬議的 99,017,600元新承擔額全為該

等目的而設，有關建議已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支持。  
 
2.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借助電腦投影片向委員

介紹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整合及應用資訊科技的工

作計劃。  
 

(會後補註：介紹資料的電子複本 (立法會

CB(1)620/09-10(01)號文件 )已於 2009年 12月
8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送交委員參閱。 ) 

 
透過電視及互聯網廣播會議情況  
 
3.  王國興議員表示，現時在立法會舉行的公開

會議由收費電視頻道作選擇性的廣播。他詢問，日後

在立法會舉行的所有公開會議會否透過本地的免費

電視頻道及互聯網現場轉播。陳偉業議員亦詢問，在

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的資訊科技系統，日後可否讓公

眾透過互聯網，選擇及觀看所有公開會議的現場轉播

與錄影。  
 
4.  秘書長回應表示，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的每

一個會議室均設有攝錄機，而綜合大樓內亦會有電視

製作中心，由專業人員負責錄製各個委員會的公開會

議的過程，並把信號傳送至各電視台。立法會秘書處

將會就指定某些電視頻道轉播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

舉行的公開會議，與各電視台商討。在遷往新立法會

綜合大樓後，所有在綜合大樓內舉行的公開會議均可

即時收看，或透過從立法會網站上的資料庫檢索舊的

紀錄觀看。  
 
向公眾提供及發放資料  
 
5.  陳偉業議員認為，公眾應可從互聯網取得有

關立法會的最新資料。他詢問秘書處有否任何計劃以

數碼處理記錄過往的立法會會議的錄音帶及立法會



經辦人／部門  
 

 4

舊文件的複印文本，以方便公眾在互聯網上檢索該等

資料。他並建議，秘書處可考慮與外界團體制訂安排

(例如設立簡單的登記程序 )，定期發放立法會的消

息。  
 
6.  秘書長回應表示，自 1994年起的公開會議的

文件已上載至現時的立法會網站。立法會秘書處亦會

繼續處理在數碼化較舊的文件時所遇到的問題，以便

公眾閱覽有關文件。該等文件有部份或需重新打字。

至於以往的會議的錄音帶方面，高級資訊科技主任表

示，只要能找到有關的錄音帶，均會將之數碼化。就

發放立法會資料一事，秘書長表示，立法會秘書處已

尋求額外的人力資源，藉以加強在網站上透過網上的

立法會通訊發放立法會消息。高級資訊科技主任補充

表示，立法會網站的搜索功能將會進一步加強，以便

進行資料檢索。  
 
使用大學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圖書館服務  
 
7.  甘乃威議員詢問，日後的資訊科技系統可否

連接大學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圖書館的圖書館系

統，讓議員及其他使用者能使用該等圖書館的資源，

例如數碼書籍。秘書長回應表示，議員現時可使用香

港各大學的圖書館資源。然而，日後若把此安排延伸

至公眾，則須進一步諮詢各大學，因為相關的特許權

對於可使用有關的圖書館資源的總人數設有限制。立

法會秘書處亦會就日後如何使用例如公共圖書館內

的數碼書籍等資源，與政府當局進行探討。現時，立

法會秘書處的資訊科技系統並無足夠的容量以配合

該等服務。  
 
提供Wi-Fi服務  
 
8.  甘乃威議員表示，現時，議員需要安裝額外

的軟件以使用立法會大樓內的Wi-Fi服務。他詢問，

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內有否Wi-Fi服務供議員及公眾使

用。他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範圍

以外的地方提供Wi-Fi服務，並建議立法會秘書處應

就此事與政府當局商討。  
 
9.  譚偉豪議員對日後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內

提供的Wi-Fi服務的容量表示關注，並認為必須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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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有關的系統，以確保有足夠的容量可應付議員同

時使用該系統。否則，系統的表現將會相當緩慢。  
 
10.  秘書長回應表示，現時規定議員須安裝額外

的軟件以使用立法會大樓內的Wi-Fi服務，目的是防

止外界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使用有關服務。高級資訊

科技主任補充表示，就新立法會綜合大樓而言，議員

只須完成簡單的登入程序便可使用Wi-Fi服務，而綜

合大樓亦會有合適的保安措施。議員將會獲分配專用

的頻寬及充足的容量，並與分配予公眾使用的頻寬分

開。秘書指出，立法會秘書處所提供的Wi-Fi服務亦

涵蓋綜合大樓的示威區。秘書處將會就於立法會綜合

大樓範圍以外的鄰近地區 (例如 "綠地毯 ")提供 Wi-Fi
服務是否可行一事，與政府當局討論。高級資訊科技

主任補充表示，日後的Wi-Fi服務將會盡量涵蓋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整個範圍。  
 
公開標準  
 
11.  譚偉豪議員建議，日後的資訊科技系統應採

用公開標準，以便保持靈活性及減少服務商所施加的

限制，例如必須使用專利零件與軟件。高級資訊科技

主任回應表示，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工程監督小組知悉

此事，並會在設計日後的資訊科技系統時，盡量採用

公開標準。  
 
永久的運作復原中心  
 
12.  譚偉豪議員詢問，永久的運作復原中心會否

設立在新立法會綜合大樓以外的另一地點，以及會否

作數據備份及復原以外的其他用途，例如作為後備的

會議場地。秘書長回應表示，永久的運作復原中心只

供作數據備份及復原之用，不會用作後備會議場地。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亦證實，運作復原中心將會設於新

立法會綜合大樓以外的另一地點。  
 
在會議期間聽取公眾意見  
 
13.  甘乃威議員詢問，日後在現場轉播會議情況

時，公眾可否透過互聯網即時提交意見。此設施或可

以類似 "即時聊天室 "的模式運作。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回應表示，此舉雖然在技術上可行，但仍需考慮若干

政策事宜，例如如何回應所接獲的意見。此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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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設施將會對人手資源有所影響。秘書長贊同，

秘書處需要增加資源方能在會議期間處理公眾透過

互聯網所作的即時回應。  
 

14.  譚偉豪議員表示，讓公眾在會議舉行期間透

過互聯網即時提出意見雖屬不錯的建議，但卻需要大

量的人力資源以處理該等意見。此外，立法會秘書處

亦須處理敏感的事宜，例如應否審查所接獲的意見。

因此，此建議必須小心考慮。  
 
職員人手要求  
 
15.  張宇人議員就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經提升

的資訊科技服務所需的人手提出詢問，並詢問相關的

開支是否已納入討論文件所載列的經常開支。秘書長

回應表示，在行政管理委員會支持下，合共有 10個新

職位將會納入 2010-2011年度及 2011-2012年度的資

源分配工作，用以配合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經提升的

資訊科技服務。政府當局已經察悉立法會秘書處在遷

往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後所需的額外人手，而在行政管

理委員會支持下，政府當局亦已同意，應在添馬艦發

展工程下為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建造多一層樓面。在現

時至遷入新綜合大樓之間的一段時間，秘書處會聘請

若干合約性質的資訊科技專門人才，負責處理與推行

新綜合大樓內的資訊科技項目有關的工作。  
 
16.  張宇人議員表示，自由黨的議員支持有關的

撥款建議。  
 
其他事宜  
 
17.  甘乃威議員詢問，秘書處會否為議員設立內

聯網。他並建議，應可讓公眾透過互聯網預留公眾席

座位。秘書長回應表示，可在遷往新立法會綜合大樓

後為議員設立內聯網。秘書處亦會考慮讓公眾在網上

預留公眾席座位及預約參觀新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導

賞團。高級資訊科技主任補充表示，議員可在新立法

會綜合大樓內，透過分配予他們的電腦使用內聯網。 
 
18.  譚偉豪議員詢問，可否在立法會的網頁看到

新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示威區內的活動，以便議員能知

悉請願者的要求，並決定是否應外出接收請願書。

譚議員補充表示，虛擬示威區現時在互聯網相當常

見。秘書長回應表示，新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示威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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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配備多項設施，例如照明及音響設備，以便電視台

人員進行拍攝。倘有需要，立法會秘書處亦可拍攝示

威區內的活動。  
 

19.  副主席表示，委員的意見將會在財務委員會

考慮有關的撥款建議時，向財務委員會匯報。  
 
 
II. 其他事項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1月 21日  


